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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洞口龍井水電站影響村民生活 多名公職人員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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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昌野說，在廣州市公安
局附在卷宗的證據材料裏，
還丟失了當時事發時內環路
治安視頻及交警視頻，甚至
對事故現場進行了修改。“交
警執法記錄儀的視頻資料少
了 14 分鐘，證人協助南源派
出所民警出事故現場指正的
血跡照片和派出所民警提取
的事故現場地面血跡登記表

和現場筆錄都進行了修改。”
   看著曾經幸福的壹家如今
失去了主心骨，不僅賣房子
的錢都用來給舅舅治病，現
在每天壹兩千的醫療費還不
知從哪裏來，“執法機關沒
有給我們壹個公道。”盧喜
無奈之下開始向廣東省人民
檢察院和廣東省公安廳投訴。
   在多方爭取下，事情似乎
又有了轉機。但是，這並沒
有讓盧喜懸起的心放下多久。

   據盧喜講述，
便衣偵查支隊在
8 月 18 日重新出
具了壹份提請批
準逮捕書和逮捕
證。“同時，支
隊沒有經過檢察
院這壹環，直接
在同日出具了過
失致人重傷的逮
捕通知書以及廣
州市公安局出具
的過失致人重傷
二級的起訴意見
書。”
   9 月 9 日，廣

州市人民檢察院以涉嫌過失
致人重傷罪批準逮捕嫌疑人
陳偉海，9 月 10 日，陳偉海
被抓捕到案。   隨後，檢察
院以過失致人重傷（重傷二
級罪）起訴至荔灣區人民法
院。
   從故意傷害致人重傷罪到
過失致人重傷罪，這樣的結
果讓盧喜及林執的家屬不能
接受。陳昌野表示，在法律
上來講，雙方在打架過程中，
其中壹方哪怕是自己摔倒，

對方也是屬於故意傷害，“因
為他自己是不可能無緣無故
摔倒的。”
   據了解，故意致人重傷，
其手段特別殘忍的，量刑可
以達到無期徒刑和死刑。而
過失致人重傷，法律規定則
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拘役。
“這個案子顛覆了我十幾年
對司法人員職業素質的看法，
同樣我也感到慚愧，在壹本
卷宗裏，可以讓壹個僅是小
學文化的人找出這麽多漏洞，
無法原諒。”陳昌野說。
   隨後，記者走訪了荔灣區
人民法院，對於此案，法院
表示，因案件還在進壹步審
理過程中，不方便透露任何
信息。
   案子還在審理，林執的治
療還在繼續。
   很多人問過顏海瑞，從醫
學上來講，林執已經是植物
人，屬於腦死亡，康復的可
能性基本為零，為何不放棄
治療，至少為自己，為家庭
留點積蓄和後路。顏海瑞總
是搖搖頭，“盡管心裏知道
現實是這樣，但他還有壹口

氣，我不忍心，我不能就這
樣放棄他。”
   “如果哪天沒有費用再來
支撐這個家庭的支出了，怎
麽辦？”記者問。顏海瑞說，
“我也不知道，過壹天算壹
天吧。”她說，每天都會摸
著丈夫林執的手，跟他說話，
跟他聊天，聊以前的幸福生
活，“萬壹有奇跡呢。”
   “說實話，我現在都不敢
去看舅舅，害怕見到他的模
樣，害怕舅媽企盼結果的眼
神，害怕見到還未走入社會
的三個孩子。”如今，盧喜
還在為著舅舅的案子奔波投
訴，他始終相信，法治的社
會能給他，給舅舅的家屬壹
個公道。
   代理人盧喜認為，公安機
關、檢察機關辦理該案負責
人員的行為已經構成徇私枉
法罪、瀆職罪，其透露，有
關檢舉、控訴他已經依法律
途徑遞交給廣州市荔灣區人
民法院、廣州市人民檢察院
和最高人民檢察院。

接客戶被打成植物人 警方被指作冤假錯案

村民尹大明家的房子被定為危房，無法居住。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臨近年關，湖南省洞口
縣桐山鄉市坪村村民尹大明
仍憂心忡忡四處奔波，這個
常年在外上訪申冤的花甲老
人看起來形容消瘦，憔悴不
堪。在他看來，目前這種居
無定所、入不敷出糟糕的生
活狀態，都源於 12 年前，家
門口旁壹座小型水電站的興
建。

良田荒蕪，水電站被指影響
當地村民生產、生活

    桐山鄉位於雪峰山腹地，
黃泥江流淌而過，水能資源
豐富，短短幾十年時間，大
大小小的水電站如雨後春筍
般興建而成，2005 年 12 月
開始動工修建的龍井水電站
就是其中壹座。據相關資料
顯示，龍井水電站途徑桐山
鄉市坪、泥灣、馬頸三個村
地界，裝機 1500 千瓦，工程
總投資 830 萬元，為當年桐
山鄉人民政府的重點招商引
資項目。
   桐山鄉市坪、泥灣、馬頸
村尹顯平、尹顯惠等壹些村
民代表向記者反映，自古以
來，村裏都依靠黃泥江河水
灌溉、飲用和生產，但自從
龍井水電站築壩截流，鑿洞
引水後，幾個村幾千村民的
生產、生活用水受到影響，
曾經茂盛高產的水田，如今
因為缺少灌溉被荒蕪。日益
淤積的碎石泥沙導致河床升
高，遇到山洪，村民房屋及

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遇到大
旱，則河水斷流導致顆粒無
收。記者在走訪中也確實看
到，當地水田稀少，甚至出
現較大面積的荒蕪現狀。
   市坪村村民尹大明反映，
其壹家生產生活更是受損嚴
重，不僅修建不久的新房在
水電站建成投產後，出現地
面開裂成為危房，被政府勸
說搬離，其年近九旬的老母
親甚至因此失足墜河身亡。
目前壹家老小不得不長期租
房租居住，失去了家園。

公職人員涉嫌參股電站經營

   2006 年 8 月 28 日，由於
不斷有村民向各級部門反映
投訴，洞口縣人民政府就村
民與龍井水電站的有關矛盾
協調問題組織召開了會議。
   該會議《備忘錄》稱，龍
井水電站是經縣發展和改革
局立項、縣水利局審查批復。
《備忘錄》指出，該電站嚴
格按照基本建設程序辦理了
相關手續，是壹個合法的建
設項目。然而記者在調查了
解中發現，在《備忘錄》發
布的第二年，就有媒體曾深
入采訪，並舉證該項目在動
工時實際上並未依法獲取國
土、環保等部門的合法審批，
有“先上車後買票”之嫌疑。
尤其是該電站擁有的眾多股
東中，國家政府公職人員被
指參與其中。

   記者在湖南省工商局查詢
得知，龍井水電站董事長、
股東張先吉時任洞口縣電力
公司調度員，電站負責人也
是股東之壹的尹顯文時任洞
口縣桐山林場二工區主任，
另外還包括當時的部分縣領
導、縣屬各機關壹些公職人
員都集資入股。
   這壹點，2007 年媒體在
采訪洞口縣委宣傳部領導時
也得到了證實，當時宣傳部
某副部長稱，“上面開了口子，
政府也是鼓勵的，在不違背
中央政策前提下，公務員投
資小水電是沒問題的。”
   記者隨即采訪桐山鄉政

府，該鄉政府壹負責人稱自
己當年在縣委辦工作，是比
較了解情況的，他說，“當
時上上下下鼓勵興修小水電，
公務員集資入股並不少見。”
   這似乎正應了村民中流行
的壹句話：小水電，大熱門，
壹張紙，賺大錢。
   然而，在國務院頒布的《國
家公務員管理條例》第三十
壹條明確規定：國家公務員
必須嚴格遵守紀律，不得經
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
利性的經營活動。國家公務
員有此違紀行為，尚未構成
犯罪的，或者雖然構成犯罪
但是依法不追究刑事責任的，

應當給予行政處分 ; 違紀行
為情節輕微，經過批評教育
後改正的，也可以免予行政
處分。
   從 2005 年龍井水電站開
始籌建至今，12 年彈指壹揮
間，然而，村民們生活方式
被改變、有村民失去家園居
無定所，種種矛盾猶在，雖
經多次協調，問題仍未得到
妥善解決。
   桐山鄉政府相關負責人則
向記者表示，其將再次組織
多方協商，盡力盡快解決老
百姓當務之急。
   記者將繼續關註此事，發
回最新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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